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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点
Nomocracy Perspective

法治建设，农村不能“掉队”
贺海仁

法律贫困，正如经济贫困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无

序状态。法律脱贫是用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使贫困人口依法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的

公共服务，进而使脱贫人口因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公共

服务权利不能且不会返贫。从物质救济到法律救济，再从法律

救济到权利救济显示了我国扶弱济贫事业的内在规律。反贫困

运动形式上是使人民群众在经济和物质上有获得感，实质上是

人民群众在权利和公平上有获得感的制度体现。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解法律脱贫的重要意义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角度看，实现小康不仅要贫困人口

在物质上脱贫解困，也要使得贫困人口在法律上脱贫解困，实

现经济小康和法律小康两方面的互动和发展。党的十八大将“人

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确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之一。物质贫困和法律贫困是相辅相成的。物质贫困有时导致

一些人铤而走险，在酿成人生悲剧的同时，也触犯了法律的底

线。经济小康是法律小康的基础，法律小康是经济小康的体现

和保障。依法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解困，并通过法律保障贫困人

口不再返贫，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维度，也为理顺

“全面实现小康”和“小康之后”的逻辑关系奠定了可靠的认

识论基础。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看，农村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题中应有之意。我国改革开放最早始于农村，其发端的意义首

先惠及了广大的农民。农村改革决定了我国改革的深度、广度

和力度，农村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从根本上是要破除城乡二元差

异格局，逐渐取消户籍限制，在保障基本生存权基础上，赋予

农民子女尤其是贫困农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权和发展权，使他们

能够与城里的孩子站在同一人生起跑线上。在起点平等的基础

上，兼顾机会平等，创造条件和实施制度机制创新，使来自于

农村地区的孩子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条件，避免阶层固化而产

生新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

从全面依法治国的角度看，全面依法治国包括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也包括城市法治建设和农村

法治建设的互动和平衡。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多数，我

国的法治国家战略是否能够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农村法治

水平的提高程度。缺乏农村法治建设，不仅影响我国法治建设

的整体水平，也使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大打折扣。在法治建设

的问题上，同样“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在全面依法治国的

思想指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采用各种制度有效措施，以

维护广大农民的基本权利和合法利益为出发点，加大农村法治

的建设步伐，专门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法治建设的整体规划，

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等各个环节实施农村法治建设，及

时发现和弥补农村法治建设在整体法治建设的短板和不足。

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看，加大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对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村治理的责任力度，支持各级政府及其社

会力量参与对新农村的建设，最大程度地为我国最基层的人群

创造脱贫和致富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从严治党，从消极意义上

讲是指用党纪和国法约束党员干部，防止基层腐败对农民利益

的侵害，强化阳光扶贫廉洁扶贫 ；从积极意义上讲则是要充分

发挥动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满足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

的基本需求。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换算成法律语言，就是我

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确立的人民群众的宪法和法律权利。《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

“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

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

【摘要】只有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

并且通过一起起具体案例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农村的法治建设才能获得广大农民的

支持和拥护，才能有效调动他们主动学法、用法和护法的积极性，为农村治理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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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农村不能“掉队” 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不断向人民群众输出

体现了党的好政策的法律法规，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

的监督，鼓励人民群众善于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含义。

法律援助制度是解决法律贫困的重要制度保障

“无救济即无权利”，在权利救济的诸项制度设计方案中，

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成为解决贫困农村地区人群有权摆

脱物质贫困及有权不返贫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

2003 年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

赋予经济困难的公民因一些特殊事

由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的权利。

该条例还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因经济

困难享有申请辩护人为其免费辩护

的权利。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主要

是经济困难的贫困人群，贫困农村

地区是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主战场。

为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免费

法律服务只是法律援助功能的一个

方面，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享

有生存权和发展权无疑是法律援助

的重要指向。当公民面对给予社会

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或者支付劳动报酬的的诉求时，法

律援助措施有助于保障诉求者的基

本生存权。从权利救济的角度看，

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法律援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法律援助是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伦理的体

现，但不能将法律与援助单纯地理解为律师和其他法律工作者

向贫困人群献爱心的慈善之举。《法律援助条例》第 3 条规定：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

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

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主要是政府的责任，

深刻反映了政府解决和保障贫困人群生存权所承担的法律义

务。随着政法经费保障政策的落实，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法律援

助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办

案数量大幅增长，有力满足了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通

过法律援助工作者具体的代理行为，贫困农民获得了法律援助

对其生存权的保障措施，又从每一其具体案例中看到了法律的

力量。2009 年由司法部等部门联合推出的“1 ＋ 1”中国法律

援助志愿者行动之所以获得成功，乃在于这一制度方案是法律

专业知识与贫困人口权利的完美结合，贫困人口尝到了具体法

治的甜头，真正感受到了法治阳光的滋养。

通过法律援助的权利救济区分了权利主体拥有法律知识和

有权消费法律知识之间的区别，后者是国家和政府借助于制度

安排提供的法律公共产品，无论哪种情况，农民对法律知识的

客观需求始终是不能忽视的前提条件。因此，消除农民对法律

的疏离感、实施法律进乡村，使送法下乡获得成效，除了不断

强化普法的方式、规范基层政权组

织的执法等因素外，还需要完善的

法律援助制度，使被侵犯的权利获

得充分、有效和低成本的救济。

法律援助制度及其实践不是解

决法律贫困的唯一方法，但应是保

障贫困人口生存权较为纯粹的法治

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准扶贫

的重要体现，是扭转农民在基本生

存权和发展权问题上信访不信法惯

习的有效经验。只有充分认识到我

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根本上是为

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

利益，并且通过一起起具体案例有

效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

农村的法治建设才能获得广大农民

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有效调动他们

主动学法、用法和护法的积极性，为农村治理提供坚实的群众

基础。法学理论界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正确阐释国法与

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排斥以权利为本位的国家

法的基础上，尊重和弘扬乡规民约、习惯法等非国家法，使多

元规范下的综合治理保持一致性、明确性和权威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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